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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一条“群公告”
让立法和普法同步
淮海家，是“家站点”，也是淮海

中路街道党群服务站。毗邻新天

地，门庭若市，问路咨询的，走访调

研的，党建活动的，还有就是立法信

息采集，这个“点”的民意信息，源源

不断汇集到地方立法机构。

“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开始公

开征询立法建议啦！”今年6月下

旬，一条来自淮海家的“群公告”让

淮海中路代表组行动起来。区人大

代表、老凤祥集团党委书记杨奕马

上与公司法务部一起研读《上海市

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提出了修改建议。

区人大代表、淮海商会会长林

卫慈，开了场座谈会，听听选民和商

会成员怎么说。

“淮海家”立法信息采集点负责

人、建纬律师事务所主任邵万权专

门做了调查问卷，在线听取意见建

议，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在淮

海路商圈的知晓率。

几年来，“淮海家”积极参与上

海地方立法意见征询，共围绕14部

法规条例草案，通过座谈、走访、线

上讨论等渠道听取社会各方建议，

累计上报建议232余条，被采纳18

条。地方立法的制定过程中，“家站

点”成为民意、民情、信息交汇的枢

纽，让立法的过程变成普法的过程。

天桥“无障碍”
见行动力见高效率
重庆南路兴业路口，崭新的人

行天桥垂直电梯，已成市民过马路

首选。黄浦区人大代表王健站在电

梯旁，看着坐轮椅的老人、拖行李箱

的游客、抱婴儿的母亲“一键通行”，

乐了，为职能部门的行动力，也为人

大代表助力通行“无障碍”的高效

率。

王健是黄浦区公安分局交警支

队事故审理大队长，了解到黄浦区有

人行天桥12座，2021年底有5座开

始加装自动设施，但还不能彻底解

决“无障碍”问题。那些地处延安路、

重庆路、复兴东路及徐家汇路等主干

路沿线的天桥，人流密集，市民游客

对天桥“加梯”的呼声非常强烈。

今年1月，在区人代会上，他提

出“加速推进本区人行天桥自动扶

梯（电梯）建设的建议”，得到淮海家

成员的高度关注，18位代表联名，

被列为区人大0054号代表建议。

今年8月18日，高温酷暑，黄浦

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人行天桥“加梯”

代表建议现场督办。王健得知，在

医院和公园周边，天桥垂直电梯出

入口的道路铺装将采用稳定性、抗

裂性更好的沥青材料，铺设全龄友

好步道，选用黄色作为边线，绘制醒

目的轮椅和婴儿车标识，通行更平

稳、顺畅。此外，被列入2022年政

府实事项目的市管3座和区管3座

人行天桥无障碍改造工程确保年内

完成，2023年天桥无障碍改造项目

的方案研究和计划安排，也正在抓

紧开展。

过街天桥“无障碍”，仅仅是淮

海家代表履职故事中的一个。畅通

民意反映渠道，推进美好家园建设、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让市民切实感

受获得感，也正是“家站点”的初心。

“云履职”
联系选民不打烊
一年四季，人大代表与选民群

众的联系不打烊。因为，淮海家推

出了“云履职”。

今年中秋节前夕，黄浦区人大

代表、荷兰皇家菲仕兰中国高级副

总裁杨国超在外地，就与淮海中路

街道西成居民、社工开启了一场“云

问候”。居民提出的意见建议，杨代

表细心记录，及时反馈给职能部

门。70后乐寅是西成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她说，西成的旧改正在收

尾，居民们即将告别西成之时，这场

“云问候”，让大家心里暖暖的！

事实上，淮海家每月的代表接

待选民日活动早已常态化。“家站

点，建在居民区，建在楼宇里，人大

代表能够更好地走近选民、服务选

民。今后，淮海家将不断增强人大

代表工作接地气的广度、察民情的

深度、聚民智的精度、汇民生的力

度，共同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淮海中路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

委主任陆晓钧说。

本报记者 姚丽萍

在上海，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基本实现每平方公里有一个“家站点”——

来听听淮海家的“一千零一夜”
复兴中路360号，淮海家，

故事多，人称“一千零一夜”。
为啥故事多？因为，这里是

“家站点”。
“家站点”——代表之家、

代表联络站、代表联系点。迄
今，上海已建成人大代表联系群
众各类平台5552个，基本实现
全市范围内每平方公里就有一
个联系点。在上海，1.5万名全
国、市、区、镇四级人大代表均已
编入各个“家站点”，打通代表联
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家站
点”，效果如何？听听淮海家的
“一千零一夜”。

本报讯（记者 郜阳）国庆假期

临近，上海对长假期间来沪返沪人

员有何防疫要求？市民如果离沪需

要注意什么？昨天举行的市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卫健委作

了相关提醒：

一是倡导国庆假期在本地过

节，尽量减少跨省市出行。

二是乘坐飞机、火车、长途客运

汽车等交通工具时，严格遵守国家

有关防疫要求，需持有48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旅途中，要做好

个人防护、手部消毒等。

三是对国内涉疫区域的来沪返

沪人员，应在抵沪后尽快且不得超过

12小时向所在居村委和单位（或所住

宾馆）报告。我市对国内涉疫区域的

来沪返沪人员落实相应的健康管理。

四是在沪期间，继续做好自我

健康监测，后续如出现发热、干咳等

可疑症状，及时就近前往具有发热

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告知

近期旅行史。

建议广大市民朋友，非必要不

离沪、非必要不出境，可以在市内郊

区乡村游、城市休闲游。对于国庆

假期离沪的市民朋友，除牢记上述

防疫要求外，建议预先合理规划出

行路线，不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区等

国内涉疫区域。

本报讯（记者 郜阳）市防控办

进一步明确了“随申码”的赋码管理

规则与具体工作要求。

赋红码对象为以下五类人员：
■ 初筛阳性、混管阳性人员；

■ 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病例；

■ 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

■ 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的入境人员；

■ 有高中风险区旅居史的外

溢人员。

赋黄码对象为以下四类人员：
■ 正在实施居家健康监测的

确诊病例出院（舱）人员、无症状感

染者出舱人员；

■ 区域协查数据中经多源比

对后确定的风险人员；

■ 防疫信息重点人员数据库

中未做核酸检测的人员；

■ 核酸筛查“应检未检”人员。

如果市民对码色有异议，可以通

过12345市民热线进行电话申诉，或

者通过“随申办”进行在线申诉。

倡导本地过节，减少跨省市出行
市卫健委建议国庆假期在市内郊区乡村游城市休闲游

上海进一步明确“随申码”赋码规则

本报讯（记者 郜阳）市卫健委

今早通报，昨天0—24时，上海无新

增本土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

感染者3例，其中2例在隔离管控中

发现。

在昨天举行的市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市卫生健康委一级

巡视员吴乾渝介绍，上海社会面新

增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感染者：女，64岁，居住于青浦

区练塘镇蒸夏村，9月17日核酸筛

查混管检测结果异常，经疾控部门

复核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被

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该阳性感

染者此前活动轨迹除居住地外，主

要涉及青浦区三官桥路128号练塘

镇小蒸社区居民委员会、练新路90

号练塘邮政支局，松江区南期昌路

459弄江虹花园。根据相关规定，将

青浦区练塘镇蒸夏村西至西泾江、

东至贞溪北路、南至小蒸港、北至小

蒸后河的区域划定为高风险区；练

塘镇西至西泾江、东至泖阳港、南至

老松蒸公路、北至松蒸公路的区域，

划定为中风险区；将青浦区练塘镇

的其他地区列为低风险区。

上海社会面新增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 来自淮海家的人大代表现场察看人行天桥加装垂直电梯进展情况

看起来像一条船，两

头薄中间厚。最近，一款

名为“摇摇鞋”的产品在

社交平台上被广泛推荐，

不少商家在推介中，不仅

提到消费者踩在上面，身

体前后摆动就可以瘦腿，

还标明“明星同款”，并配

上了某明星在综艺节目

上的照片。然而，一位骨

伤科专家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穿上摇摇鞋，稍有

不慎就有摔倒的风险，时

间长了有可能造成踝关

节、膝关节甚至是髋关节

软骨的磨损。

在商品上标注了“明

星同款”，你会想到什么

呢？许多人首先想到的

就是明星使用过的同

一种商品。在不少电

商平台上，商品一旦打

上“明星同款”的标签

销量往往会更高。以

“摇摇鞋”为例，在平台

上的价格从几十元到几

百元不等，但只要标注了“明

星同款”的商品，一个月的销量

往往可达几百甚至上千双，比不

标注的高出了不少。不少所谓

的“明星同款”，只是业内所说

的“样子货”，仅仅在产品的样式

款式上进行模仿，无法保证质量

和安全。

即便是明星使用过的商品

或服务，就一定安全吗？某电商

平台曾经推荐过一款明

星同款减肥食谱，广告语

声称：这位明星之所以能

够长期保持好身材，就是

按照这款食谱安排一日

三餐的。然而，商家推出

的这些食谱食品看似照

搬，但明星的作息时间和

一般人并不一致，按照这

样的食谱进行减肥，可能

会影响消费者的健康。

商品标注“明星同

款”与明星广告代言是两

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

法律层面来看，明星本人

可能并不知晓其已经为

某商品或服务的销售起

到了正面促进作用，即使

明星使用过，也并不代表

其推荐这件商品或服

务。因而，一些商家使用

“明星同款”进行广告宣

传，实际是在打监管的

“擦边球”。

商家利用“明星效

应”推荐商品，应该符合法

律法规的要求，即使是“明星同

款”，在推广、销售时也不能擅自

使用明星的肖像；对于平台来说，

对那些蹭热点、傍明星的“明星同

款”商品要加强监管，如果存在

山寨、仿冒等情况，要及时进行

下架处理；市场监管部门要向“明

星同款”商品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亮剑”，依法查处、公开曝光，构建

放心的网上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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